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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

成果奖的通知 

 

各地市电大，校本部各部门(中心)、学院： 

    2017 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已

经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成果范围和要求 

  1.申报的成果必须是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的年度规划、重

点、体卫艺、农村青年教师专项课题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

的各类课题成果，且是近三年内结题即结题证书日期为 2015 年

10 月 1日至 2018 年 9月 30 日期间的成果。 

  2.申报的成果包括：研究报告、专著（已出版）和科研论文

（已发表）三种形式，其中著作、科研论文应是单项申报。如课

题成果含多种形式，请选择一种类型申报，丛书和系列论文不在

申报范围内。 

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受理： 



  1.科研成果为一本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或一套同名多卷（册）

本著作中的部分卷（册）。 

   2.申报人不是成果的主要拥有者（以是否第一署名、是否课

题负责人等方式认定）或成果归属有争议的。 

  3.教材类研究成果。 

  4.已取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成果奖，教育部、省哲学社会科

学优秀成果奖、省人民政府的各项成果奖及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的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    1.《申报〃评审书》(一式一份)； 

    2.合订成册的课题研究主报告（一式五份）（证明科研成果

价值的论文等、获奖证书等也可合订在主报告中，主报告应包括

研究针对的问题、研究方法和路径及研究成效，字数控制在20000

字以内）。以论文和专著申报的可以不提交主报告，专著和论文

必须是已出版或已发表，并在出版物中有注明课题名称和编号的

标识。论文可以提交复印件，但需包括封面，目录页，全文和封

底，且在醒目处盖上初审单位的审核章。专著是已经正式出版的

课题成果，由于原件不退还，提交材料必须有一本原件，其余可

以是书稿复印件。专著和论文均提交一式五份。 

    3.成果活页评审表（一式六份） 

  填写《成果活页表》不能出现有关地区、有关学校、个人等

提示性信息，确需出现的一律改为“××”地区，“××”学校



或“×××”，违反申报规定将取消参评资格；评奖工作结束后，

所有申报（包含原件）材料概不退还。 

三、其它 

1.《申报〃评审书》、《活页表》等可在浙江省教育科学研

究院网站下载，网址:www.zjedusri.com.cn--教科规划栏下载。 

  2.所有活页将进行学术不端的检测，请将字数控制在 5000

字内，否则可能影响检测。 

3.集体成果的申报人数最多限 5 人，即：课题负责人 1 名，

课题组成员 4名。 

4.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负责本次申报的初审工作，对符

合申报要求的成果组织专家评审，推荐 2项成果参加省教育科学

规划办评审。 

四、截止时间 

所有申报材料请按规定于 9 月 21 日前寄（送）至省电大科

研处，同时发送电子材料至科研处邮箱：yyky@zjtvu.edu.cn。 

五、联系方法 

联系人：省电大科研处帅跃英、杨明之； 联系电话：0571

––88822392；联系地址：杭州市振华路 6 号；邮编：310030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 

2018 年 9 月 10 日  


